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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蒲晓磊

　　1月1日，北京，4.6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
安门广场，只为见证那抹最耀眼的“中国红”冉冉升
起的时刻。
　　“向——— 国旗——— 敬礼！”7时36分，洪亮的口令
划破长空，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旗手振臂扬
旗，万千目光凝望，五星红旗缓缓攀升。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天真无
邪的孩童，眉宇明亮的少年，眼神坚定的老者，上万
个声音汇聚成同一首歌，激昂澎湃的歌声在天安门
广场回荡。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唱国歌，是刻在我们血脉
里的信仰与热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
长、音乐总监于海的耳中，国歌是最动听的声音。为
了维护国歌尊严，他在担任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时，连续十年呼吁制定国歌法。
　　国歌法的出台，使得我国的“第一声音”有了专
门的法律守护。多位参与国歌立法的专家在接受《法
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制定国歌法，有利于强化
公民的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守护国歌尊严寸步不让

　　回顾为国歌立法呼吁的十年岁月，于海至今仍
然印象深刻。
　　2008年，是于海履职全国政协委员的第一年。在
这一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提交了为国歌立法的
提案。对于他的这一举动，很多人并不理解——— 有人
认为“有难度”，还有人认为他哗众取宠。
　　对此，于海不为所动。因为他之所以提出这件提
案，并非心血来潮。
　　1970年考入解放军军乐团时，于海还不满15岁。
那年国庆节，作为联合军乐团最年轻的队员之一，15
岁的单簧管演奏员于海与乐队成员一起，在天安门
广场奏响了国歌。后来，于海担任解放军军乐团团
长，直至2011年卸任。
　　“在这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仅在正式场合演奏
和指挥国歌的次数，有近万次了。”于海回忆。
　　国歌经常在耳边响起的经历，让于海对国歌有

着难以表达的特殊感情。
　　在重大活动中，有的人在国歌演奏时心不在焉、
交头接耳；在一些地方，国歌被乱用于婚丧嫁娶、公
司开业等活动；在有的学校里，很多学生不能完整背
出国歌歌词……对于不尊重国歌的现象，于海痛心
疾首。
　　正因如此，于海才会在履职全国政协委员第一
年就提交关于制定国歌法的提案。而当年发生的一
件事情，更加坚定了他持续推动制定国歌法的决心。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于海担任奥运会开幕
式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也是开幕式演奏国歌的指挥。
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怎么演奏国歌、用什么样的感情、
什么样的速度演奏国歌，他与奥运会音乐总监有了
不同的看法。
　　这位音乐总监认为，奥运会上的国歌演奏，可以
把速度放缓一点、节奏放慢一些。对此，于海明确反
对，“我们的国歌蕴含了战斗精神，必须是激昂的。尽
管我俩私底下是很好的朋友，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半
点没有退让”。
　　在于海看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与奥运
会音乐总监产生分歧的原因，就在于国歌版本的不
统一。“对于用什么速度、什么情绪来演奏国歌，并没
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我们的国旗和国徽都有专门的
法律进行明确，而国歌在这方面至今仍是空白。”
　　这让于海认识到，关于国歌立法的呼吁必须继
续下去。

十年立法路一生国歌情

　　从2009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开
始，会议的开闭幕式上，由过去的奏国歌改为唱
国歌。
　　2009年的全国两会，在会议议程安排方面作出
多项调整，其中明确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将原来的
解放军军乐团奏国歌改为在军乐团的伴奏下全体代
表和委员齐唱国歌。
　　“我激动地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第一次指挥
全体代表、委员高唱国歌，非常感慨！”于海说，这不
是一般的演绎形式上的简单变化，而是从国家层面
引导国人唱响唱好国歌、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具
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对于于海而言，这个从“奏”国歌到“唱”国歌的
变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 制定国歌法的
梦想，或许很快就会实现。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推动国歌立法，会贯穿他连
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始终。在他每年提交的多件提
案中，必定会有建议制定国歌法的提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那边负责登记相关立法提案
的工作人员，虽然没见过我，但都知道有个叫于海的
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会提交关于国歌立法的提
案。”于海笑着说。
　　于海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引起了十二届全国人
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的注意，二人也因此
成了朋友。
　　“我亲自见证了于海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年
复一年、坚持不懈、连续不断地为国歌立法提交提
案。我为他‘十年立法路，一生国歌情’的情操感到钦
佩，对他的这种热情和努力感到敬佩。”乔晓阳说。
　　于海为国歌立法的呼声与坚持，影响和打动了
越来越多的人。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张国立、关牧
村、万安义、冯小刚、吴祖强、梅葆玖、吴雁泽、徐沛
东、金铁霖、靳尚谊、冯骥才、莫言、韩美林、卢中南、
谭利华、张国勇、阎维文、吴为山、王兴东、梁晓声等
百余位政协委员纷纷在他的提案上签名，表示支持。
　　“从2008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始，这个字我一签就
是十年。每一次签字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
‘愚’，搞不定的事情还在搞。终于，有一天于海打电
话告诉我，国歌要立法了。那一刻，我为他感到高兴，
也为我们全国政协委员在履职过程中取得的成果感
到高兴。当然，这种高兴也是作为中华儿女的高兴，
因为捍卫国歌的尊严，就是捍卫国家的尊严、捍卫民
族的尊严。”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著名雕塑家吴为
山说。

不平凡的六十八年历程

　　在于海履职全国政协委员的最后一年，他的念
念不忘终于有了回响。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正式公
布，根据该计划，国歌法草案定
于当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经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
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法对国歌奏唱的场合和礼
仪、宣传教育、标准演奏曲谱和官方录音版本、监督
管理等作了全面规范。
　　“有的人会讲，无论是否对国歌进行专门立法，
我们都会尊重国歌。这句话是不错，但有没有法律，
还是不一样的。国歌法出台后，国歌的尊严就有了法
律守护。”乔晓阳说。
　　“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国的国歌立法有
着不平凡的历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原副主任阚珂感慨道。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召开。由于没有如期拟定出国歌，这次会议于9
月27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
国旗的决议》的第三项作了这样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54年制定宪法时，对是否用《义勇军进行曲》作
为国歌有争议。因此，1954年宪法只规定了国旗、国徽，
没有规定国歌。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国歌的决定，采用《义勇军进行曲》原曲，歌词由集
体重新填写。因新歌词引发不同意见，在1982年宪法通
过的同一天，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义勇军
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确立国歌的宪法地位。
　　又过了13年，国歌法出台。此时，距离《义勇军进
行曲》被确定为国歌过去了68年。

法律守护“第一声音”
国歌立法背后的故事

□ 王延川

　　近期，名为Moltbook的网站聚集了约15万个智能
体，引发全球热议。有消息称：这些智能体在社区内共
享信息、讨论观点、相互点赞，发布的帖子中不乏调侃
甚至声讨人类的内容。这个智能体“朋友圈”仅对人类
开放旁观权限，人类无法参与其中。有人担忧，这些智
能体是否会组建机器人国家、构建自身文明，更有人发
出感慨：“AI活过来了，人类被边缘化了，我们正在见证
历史。”
　　2024年11月25日，美国Anthropic公司发布模型上下
文协议，该协议让大语言模型能够连接数据源。自此，
从功能层面而言，智能体超越了仅能进行语义输出的
大语言模型，从只能在实验室中完成感知、推理和行动
的系统，转变为可调用外部工具、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
系统。基于这一重要技术突破，2025年也被业界称为“智
能体元年”。
　　尽管智能体已从实验室走入现实应用，但关于其
定义，学界尚未形成理论共识。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智
能体发展迅猛，目前仍处于未定型阶段；二是智能体核
心技术路径存在差异，多数人认可大语言模型是智能
体的“大脑”，但也有观点认为，基于规则及神经网络的

系统也应归入智能体范畴；三是与智能体相似的系统
（如具身智能等），未来是否会与智能体走向融合，仍未
可知。有人提出，对智能体的认知应从其特征入手，但
面对诸多艰深繁杂的技术名词，不少人难免望而却步。

解码“代理型AI”

　　理解一个概念，最好的方式是回归其本意。智能体
的英文为AI Agent，亦有Agentic AI之称，中文可译为
“人工智能代理”或“代理型人工智能”。其核心定位是
作为“代理”存在——— 本应由人类完成的事务，可交由
智能体代为执行。这一定位，使得智能体与人工智能家
族中的专家系统、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产生了本质
区别。
　　现有人工智能的核心功能多为语义输出，表现为
“你问我答”的模式，本质是人类与机器的直接互动；而
智能体突破了单纯的人机关系，充当起人与人之间的
中介，其执行任务的过程及结果，会直接影响人与人的
关系及利益。
　　现实中已出现智能体作为代理的案例，其中一则
反面案例颇具代表性。2022年，加拿大男子杰克·莫法特
为出席祖母葬礼购买机票时，向航空公司聊天机器人
咨询是否可享受丧亲折扣，机器人告知其可在旅程结
束后申请。然而，莫法特事后申请折扣时遭拒，航空公
司称其网站乘客须知中明确规定“已完成的旅程不允

许退款”。

自主与交互两大特点

　　作为代理的智能体，在功能上与其他人工智能形
成分野，这些特殊性正是理解智能体的关键所在。
　　其一，自主执行概括性任务。相较于智能体，现有
人工智能更像是“信使”——— 信使的任务具体而明确，
例如“将这封信交给某人”，需严格遵循委托人指令，是
纯粹的工具，无任何自由裁量权；而代理的任务多为概
括性，例如“代为采购一套机器设备”，委托人无法下达
细致指令，代理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拥有较大自
由裁量权。
　　现有人工智能无法完成这类概括性任务，而智能
体具备一定规划能力，能将概括性任务拆解为多个具
体子任务，按步骤推进完成，这一特性与人类处理复杂
事务的逻辑相似。以“招聘职员”这一概括性任务为例，
智能体会自主拆解为“审核申请人是否符合入围条件”
“对入围者排序筛选”“确定录取人选”等子任务，全程
无需人类针对每个子任务下达指令；而现有人工智能
招聘系统，需人类对每个子任务分别下达指令，才能逐
一完成决策。由此，智能体不再是亦步亦趋追随人类的
工具，而是具备一定“自主性”的系统。
　　其二，与环境交互并实现自动进化。现有人工智能
基本不与外部环境交互，例如向某大语言模型提问时，

它仅能在自有数据资源范围内作答，若超出该范围，要
么直言“不知道”，要么生成虚假信息。而智能体作为代
理，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常与外部环境互动：当无法依靠
自有数据完成任务时，会主动借助搜索引擎等外部工
具获取信息。这种与外部环境的持续交互，促使智能体
不断学习，优化自身参数、工具使用方式及任务策略，
进而提升对环境的适应性。
　　智能体除了独立完成人类交付的任务，还能通过
交互协作攻克复杂任务。例如，某大学以大语言模型
作为语义理解底座，对多个智能体进行真机协同控
制，开展智能体协作系统实验。当实验人员发出“我饿
了，去拿点吃的”指令后，大模型驱动的协同控制平台
立即对任务进行语义解析与动态分配，调度无人机、
机械狗及机械臂协同执行：机械狗检测房门状态并将
门打开，无人机集群飞至实验室外的食品放置处，机
械臂将食物放入篮子，最终由无人机集群携带篮子返
回实验室。
　　智能体的普遍应用也引发了一些法律问题，亟待
解决的是智能体带来的责任缺口。智能体致人损害会
面临这样的追责困境：开发者抗辩系统为合格产品，若
有问题可能源于系统自动进化；使用者抗辩系统不可
控制，且造成的损害结果无法合理预见；理论上智能体
可以负责，但其作为没有意识和财产的机器，事实上无
法承担责任。该问题已引起全球法学界及法律实务部
门的高度关注。

智能体目前发展的局限性

　　但目前这类交互协作仅能在少量智能体之间实
现，且多为“一对一”的单线关系。而大型社群的形成，
不仅需要“一对一”交互，更依赖“一对多”“多对多”的
复杂交互网络。因此，就智能体现有交互水平而言，组
建大型社群尚不成熟，更谈不上建立国家、构建自身
文明。有研究对Moltbook网站上6159个活跃智能体发
布的13875条帖子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高达93.5%的评
论无任何回复，内容高度模板化，缺乏真实有效的双
向交流，这种状态并非智能体间的紧密互动，更像是
六千多个机器人在“自说自话”。
　　智能体能够与外部环境交互、自主执行概括性任
务，无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节点。借助工具完成任
务的特性，让智能体更贴近人类。但智能体与人类的这
种趋同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尚未构成真正的智能革命。
一方面，智能体尚未成为通用机器系统，仍局限于特定
领域执行任务；另一方面，智能体缺乏人类所具备的意
识、情感与意志，和现有人工智能一样，它对自身执行
的任务毫无认知，无法感知其意义。这些局限性决定了
它难以发展为超级人工智能，更不会对人类构成实质
性威胁。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陕西省法学会互联网
法律与治理研究会会长）

红色法治地标

　　在河北乐亭这片红色热土上，李大钊纪念馆是故乡人民和
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的精神圣地。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从1920年年初开
始，李大钊等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就商议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
党的问题。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同年秋，他领导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
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大钊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和战士，而且是20世纪初
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留下大量著作、文稿和译
著，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新闻学、
图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为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重
要贡献。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严刑拷问，
始终坚守信仰、初心不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同年4月28日，李
大钊惨遭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年仅38岁。
　　李大钊纪念馆始建于1996年8月，1997年8月16日落成开
馆。纪念馆占地面积130亩，建筑面积8656平方米。主要参观景
点有：李大钊生平事迹陈列展览、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展
览等。

智能体的机遇与边界
新观察

□ 本报记者   刘玉璟

□ 本报通讯员 李静

　　腊月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集
市，在寒风中蒸腾着一年中最浓烈的烟火气。置办年
货的人流中，一处特殊的摊位被围得水泄不通。这里
发放的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法治年货”的独特产
品——— 钥匙扣、纸抽、手套、围裙、扑克牌、文具盒、指
甲刀套盒……每一件寻常物件上，都印着一两句关
乎平安与法治的贴心话。
　　“大爷，拴牢钥匙，也拴住‘办事依法’这个理
儿！”正在摊前忙碌的旗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股股
长于丽宏嗓音沙哑却热情不减。这份由旗委政法委
统筹指导、旗司法局具体实施的“法治年货”，已成为
岁末年初一道独特的风景。接过钥匙扣的老人眯眼
念道：“家和万事兴，依法家更宁……在理！”2025年
以来，这样的活动已在全旗各乡镇、街道精准铺开
300余场，像一股温暖而持久的细流，将法治的叮咛
送到4.5万人次手中。这背后，是一套完整且被实践
证明有效的“精准滴灌”工作法。

将法治话语“种”进生活

　　“普法不是照本宣科，得像做菜一样，看人下菜
碟。”在摊位后稍歇时，于丽宏道出了核心方法。喀喇
沁旗的普法宣传，首先是一场精准的“翻译”——— 把

法律语言“译”成生活话语。
　　钥匙扣对准“家”与“和”，那些“依法家更宁”的
提醒，瞄准的是乡村常见的邻里宅基地、婚姻家庭纠
纷。围裙则是为大娘大婶们准备的，“年前诈骗电话
多，我们入户时总听老人们念叨。”于是，“不听不信
不转账”成了围裙上最醒目的标语，让它随着炊烟飘
进千家万户的厨房。扑克牌则成了反邪教知识的移
动课堂，“不信神仙不认鬼，踏实干活最珍贵”这类顺
口溜，让牌局娱乐时也能记上几句法律常识。
　　每个物件的设计都来自前期大量的走访调研。

在药材之乡牛家营子镇，普法“特产包”里会多放几
份关于交易合同的“明白纸”；在校园周边，文具盒上
“学法明理”的卡通画则成为主角。这正是“精准滴
灌”理念的生动体现，彻底告别无差别的“大水漫
灌”，通过嵌入不同人群的生活轨迹，让法治真正从
抽象的条文，转变为可信赖、可感知的生活伴侣。

日常物件成为普法载体

　　这些深度融入日常的“小物件”，究竟能否转化

为治理效能？一个前不久发生的真实故事，给出了令
人信服的答案。
　　不久前，在旗幼儿园附近的路口，一位骑电动车
接孩子的父亲与一辆三轮车发生轻微剐蹭。天寒地
冻，双方火气都很大，现场气氛紧张。赶来的调解员
敏锐地注意到，争执双方都戴着不久前从“法治小
摊”领取的、印有“12·4”国家宪法日标识的棉手套。
他没有直接引用生硬的交规，而是指了指那副手套，
语气平和地说：“两位师傅，都看看咱手上戴的‘守法
平安’。事儿不大，咱们按规矩心平气和地解决，好不
好？”一句基于共同物品和共同记忆的提醒，如同钥
匙开锁，瞬间让对峙的坚冰开始消融。
　　“可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事后，调解员深
有感触，“因为它们实用、天天见，上面印着的话，不知
不觉就成了大家伙心里共同的‘暗号’。”2025年以来，
喀喇沁旗各级调解组织成功化解的矛盾纠纷1956件，
其中，像这样借助“法治年货”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
流动普法等方式预先介入并成功化解的纠纷就有300
余件。这些印在日用品上的朴素话语，因高频出现而
变得无比亲切，早已沉淀为村民潜意识的共识。在争
执的紧要关头被唤醒，往往比直接宣讲法条更能叩开
心扉，真正实现了从“物品发放”到“行动默契”的跨越。

用平安答卷绘就“新年景”

　　一年的深耕与持续浸润，“精准滴灌”播撒下的种
子，如今在关乎群众安全感、获得感的多个维度结出
了丰硕的果实，绘制出一幅清晰的基层平安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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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风

腊月大集上的“法治年货”
———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探索出精准滴灌式普法工作法

　　图为内蒙古
自治区喀喇沁旗
司法局工作人员
向群众发放“法
治年货”。

赵梦阳 摄


